
凉山州交通运输局

关于进一步规范普通国省干线公路工程建设项

目招标投标活动的通知

凉交工〔2020〕57号

各县市交通运输局，州公路养护事业发展中心，州桥梁隧道养护

中心，州国有交通投资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：

为巩固交通建设项目招投标领域突出问题系统治理成果，进

一步规范我州普通国省干线公路工程建设项目招投标活动，根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

施条例》、交通运输部《公路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管理办法》

（2015年第 24号令）、《四川省公路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管理

实施细则》（川交发〔2019〕32号）等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的

规定，结合我州实际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规范招标文件编制

（一）对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普通国省干线公路工程建设项

目，招标人应当使用交通运输部统一制定的现行标准招标文件，

结合《四川省公路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管理实施细则》相关要

求，以及招标项目具体特点和实际需要，科学合理编制招标文件。

除对招标公告、前附表、专用条款等项目专用文本内容进行填写

和补充外，原则上不得随意修改标准招标文件规定条款。

（二）招标文件规定的资格条件应当与项目工程规模、性质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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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点等相适应，与勘察设计、施工、施工监理、试验检测等企业

资质管理有关工程承接范围规定相一致。不得违反国家、省有关

法律法规、规章及规范性文件规定，不得以不合理的条件限制、

排斥潜在投标人或者投标人，不得以合作协议、会议纪要、文件

等任何方式随意提高投标资格条件、增设投标门槛。

（三）招标人应当合理划分标段、确定工期，提出质量、安

全、环保等目标要求，并在招标文件中载明。标段划分应当有利

于项目组织和施工管理、各专业的衔接与配合。任何单位和个人

不得将依法必须招标的项目化整为零或者以合作协议、会议纪要、

文件等其他任何方式规避招标。

（四）招标人可以在投标人资格条件中要求投标人具备完成

过 1-3个符合一定指标要求的类似工程业绩。对类似工程业绩的

指标要求仅限于公路工程技术等级、工程规模、类似的特殊结构

形式、类似的特殊施工工艺等方面，有关长度、面积、造价等规

模性量化指标要求原则上控制在招标工程本身所对应指标的 2/3
左右。投标人资格条件中要求企业资质级别已是最低资质等级的，

不宜设置业绩要求。

（五）招标人应当根据标准招标文件，以及《四川省公路工

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管理实施细则》相关规定，结合招标项目的

具体特点，在招标文件中合理设定评标标准和方法。评标标准和

方法中不得含有倾向或者排斥潜在投标人的内容，不得妨碍或者

限制投标人之间的公平竞争。禁止采用抽签、摇号等博彩性方式

直接确定中标候选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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勘察设计和施工监理招标，应当采用综合评估法评标，评标

价的评分权重不宜超过 10%，评标价得分应当根据评标价与评标

基准价的偏离程度进行计算。

施工招标，一般采用合理低价法。技术特别复杂工程的主体

施工可采用综合评分法或技术评分最低标价法。工程规模较小、

技术含量较低的工程施工，应采用经评审的最低投标价法。

施工图设计施工总承包招标，应当采用技术评分最低投标价

法和经评审的最低投标价法。

（六）公开招标的普通国省干线公路工程建设项目原则上应

采用资格后审办法对投标人进行资格审查。

二、加强招标投标备案及信息公开工作

（一）招标人应当在招标公告或者招标文件补遗书发布后 1
个工作日内，将招标文件和招标文件补遗书报送至对项目具有招

标投标活动行政监督职责的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备案，其备案

为告知性备案，不免除招标人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。招标人应当

按照《四川省公路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管理实施细则》有关要

求及时将评标结果、招标投标情况报告、合同签订情况等报对项

目具有招标投标活动行政监督职责的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备

案。中标人不符合中标条件，招标人重新确定中标人或决定重新

招标的，应当将招标投标情况补充报告及时报具体负责行政监督

该工程建设项目的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备案。

（二）招标人应当将招标公告在对项目具有招标投标活动行

政监督职责的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门户网站和公共资源交易

信息发布网站等媒介发布，招标文件及其补遗书应当在公共资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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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易信息发布网站提供免费匿名下载。

(三)招标人应当自收到评标报告之日起 3日内，在负责该工

程建设项目招标行政监督的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门户网站和

公共资源交易信息发布网站上公示中标候选人及评标报告有关

信息，公示期不得少于 3个工作日。招标人在异议处理过程中，

按照规定程序组织原评标委员会或重新组织评标委员对异议问

题进行复核的，应重新公示评审结果。

（四）招标人和中标人应当自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起 30 日

内，按照招标文件和中标人的投标文件订立书面合同。合同签订

后，招标人应当按照《四川省公路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管理实

施细则》有关规定，将合同主要内容在相关网站进行公告。交通

运输行政主管部门对投诉事项作出的处理决定，应当在对该项目

具有招标监督职责的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门户网站上进行公

告。

三、全面实行进场交易

（一）普通国省干线公路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的开标、评

标活动原则上在四川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进行。

（二）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应当遵守相关法律法规，根

据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相关管理规定及交易现场的各项管理制度，

严格规范交易行为。

（三）根据国家和省有关要求，逐步推行电子招标投标管理，

实现招标、投标、开标、评标等环节全部在网上完成，满足招标

投标行政监督电子化、透明化和规范化要求。具体按国家、省有

关规定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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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强化异议处理

招标人应当依法处理异议，主动配合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

处理有关投诉。招标人应当在法定时限内完成异议处理，并作出

书面答复，异议事项有多项的，招标人应逐项答复。

凉山州交通运输局

2020年 11月 29日


